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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  1.違規記點所涉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案，業經立法院 112 年 4 月 14 日三讀修正通

過、總統 112年 5月 3日華總一義字第 11200036351號令公布，並自 112年 6月 30日起施行，修正內

容包括(1)記點累計期間由現行為 6個月延長為 1年。(2)累計期間內違規記點每達 12點者，吊扣駕駛

執照 2個月；2年內吊扣駕照 2次再違反記點規定者，吊銷駕駛執照。(3)增訂逕行舉發案件違規記點

之配套規定。(4)駕駛人可申請參加自費講習扣抵點數 2點之機制。 

  2.「道路交通安全基本法」於 112 年 12 月 1 日立法院三讀通過、總統 112 年 12 月 15 日華總一義字第

11200109881號令公布，並自 113年 1月 1日起施行。 

113/3/12 交通及

採購委員會第 6 屆

第 44 次會議決

議：調查案結案存

查。 

 


